
绩效目标申报表

单位名称:德安县应急管理局
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* ：
2022年度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
财政补贴

项目编码*： 360426228888030000122

项目类别*： 跨年项目 资金用途*： 业务类

开始日期*： 2022-01-01 结束日期*： 2023-12-31
项目负责人*： 江细青 联系人*： 刘壹

联系电话*： 13979292733 是否重点项目： 否

项目总金额*： 12 本年度预算金额*： 12
基本情况

立项必要性：
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发〔2011〕20号文件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》(赣府
发〔2012〕8号)文件要求，政府给予群测群防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1200元财政补贴

实施可行性：
通过发放群测群防员工作补贴，提高群测群防员工作积极性，提高我县地质灾害防治能

力

项目实施内容：

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发〔2011〕20号文件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》
(赣府发〔2012〕8号)文件要求，政府给予群测群防员每人每年发放不低于 1200元财政
补贴

中长期目标： 每年为群测群防员发放财政补贴，提高群测群防员工作积极性

年度绩效目标： 为全县 93名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发放监测补贴
立项依据

政策依据
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发〔2011〕20号文件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》(赣府
发〔2012〕8号)文件要求，政府给予群测群防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1200元财政补贴

其他依据

需要说明的其他问

题：

绩效目标

2022年绩效目标：
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发〔2011〕20号文件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》
(赣府发〔2012〕8号)文件要求，政府给予群测群防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1200元财政补贴

绩效目标

2022年目标值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计算符号 目标值 单位

1 数量

发放地质灾害群

测群防员监测补

贴人数。

= 93(2022) 人

2 质量

每名群防群测员

补贴标准不低于

1200元/年
= 1200(2022) 元人/年

3 时效
2022年 12月 31
日前发放到位

定性值 按时发放(2022)

4

产出指标

成本 经费不超预算且 定性值 不超(2022)



使用规范

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
监测预警区地质

灾害防范能力
定性值 明显提高(2022)

6 满意度 满意度
实施区域受益人

群满意度（%）
>= 90%(2022)


